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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民事行为虽已成立，但是否生效尚不确定，只有经过特定

当事人的行为，才能确定生效或不生效的民事行为。 62、附

条件的法律行为，是指法律行为效力的开始或终止取决于将

来不确定事实的发生或不发生的法律行为。 63、附期限的法

律行为，是指以一定期限的到来作为效力开始或终止原因的

法律行为。 64、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范围内，以被代

理人的名义或自己的名义独立与第三人为民事行为，由此产

生的法律效果直接或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的法律制度。 65、

本代理，是指代理人的代理权来源于被代理人直接授予代理

权的行为，或来源于法律的规定以及有关机关的指定。 66、

复代理，是指代理人为了实施代理权限内的全部或部分行为

，以自己的名义选定他人担任被代理人的代理人，该他人称

为复代理人，其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

人。 67、代理证书，以称授权委托书，是委托授权行为的书

面形式，它是由被代理人制作的，证明代理人之代理权并表

明其权限范围的证书。 68、无权代理，是指不具有代理权限

的当事人所实施的代理行为。 69、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

有代理权，但交易相对人有理由想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无权

代理。 70、时效，是指当事人对财产的占有或不行使权利的

行为，经过一定的时间，发生当事人取得权利或权利效力减

损法律效果的制度。 71、诉讼时效，是指对于在法定期间内

不行使权利的权利人，使其丧失诉权的法律制度。 72、除斥



期间，是指法律规定的某种权利的存续期间，期间届满后，

权利归于消灭。 73、普通诉讼时效，是指由民事基本法统一

规定的，普遍适用于法律没有作特殊诉讼时效规定的各种民

事法律关系的时效。 74、特别诉讼时效，是指由民事基本法

或特别法就某些民事法律关系规定的短于或长于普通诉讼时

效期间的时效。 75、诉讼时效的中止，是指在诉讼时效期间

进行中，因发生一定的法定事由使 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

暂时停止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待阻碍事由消除后，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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